
「職工盟」勾外力亂港五宗罪
2014年9月

◆利用「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ED）旗下的
「美國國際勞工團結中心」部分撥款，推動違法
「佔中」活動。

2019年5月14日

◆時任秘書長李卓人等攬炒政棍組成所謂「反對
修例美加團」，會晤美國亞洲事務副助理兼亞洲
事務高級主管博明（Matt Pottinger），乞求白宮
就修訂《逃犯條例》向特區政府施壓。

2019年

◆修波風波期間，極力推動成立不同界別的工
會，截至2021年7月有多達37個工會登記在「職
工盟」會址，有關工會多次聯手發起「全港罷
工」，利用街站、集會和社交平台聲援大規模反
政府活動，煽動仇恨和製造分化。

2020年7月1日

◆李卓人以視像方式參與「美國國會聽證會」，
抹黑香港國安法破壞香港高度自治、「五十年不
變」等承諾，又誣衊國安法為香港築起「斷頭
台」。

2020年1月

◆時任主席吳敏兒與副主席徐考澧等人，竄訪台
灣民進黨總部，並展示「光時」等「港獨」旗幟
合照，公然勾結「台獨」勢力煽「獨」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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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促「職工盟」交運作收支資料
引《社團條例》向現任前任骨幹發信 料查收「黑金」勾外力
反中亂港組織「職工

盟」去年 10 月宣布解

散，但其社團註冊至今依然未見

取消。消息指，警方日前根據

《社團條例》第15條，向「職

工盟」現任及前任等骨幹成員發

信，要求有關人士在指定限期

內，回應一系列問題及提供相關

資料，包括組織運作、過往活

動、收入來源及開支、與屬會及

外國或境外組織的聯繫等。據了

解，「職工盟」主席黃迺元、副

主席鄧建華、司庫鍾松輝以及在

囚的李卓人等人均收到警方信

件。警方正就「職工盟」多年來

涉嫌及勾結外部勢力及收受政治

「黑金」反中亂港，或可能涉及

的其他違法行為展開進一步調

查，其屬會亦在警方調查範圍

內。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資料顯示，「香港職工會聯盟」(職工盟)，於1990
年成立，並根據《社團條例》註冊為社團，於

2021年9月19日宣布啟動解散程序，並於10月3日召
開特別會員大會通過解散決定。社會普遍認為「職工
盟」宣布解散是作賊心虛，認為其對多年來掛羊頭賣
狗肉、以工會名義從事反中亂港的活動心知肚明，而
且和外國勢力有勾連。
有調查顯示，於1994年至2013年間，「職工盟」獲
得「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ED）旗下的「美國國
際勞工團結中心」合共1,300萬港元的撥款，推動所謂
的「民主運動」，當中部分撥款註明用於推動2014年
違法「佔中」活動。

修例風波期間煽動癱瘓機場
修例風波期間，「職工盟」支援成立各界「偽工
會」，並騎劫業界分化社會，包括煽動癱瘓機場、發
起所謂「三罷」（罷工、罷課、罷市）等，其屬會在
招攬會員的傳單上公然印上「光時」口號。時任「職

工盟」主席吳敏兒曾帶領多名成員赴台灣竄訪民進黨
總部，眾人拉起寫有「光時」口號的「港獨」標語合
照。「職工盟」前秘書長李卓人也和外國反華勢力勾
結抹黑香港國安法。

「身有屎」去年10月宣布解散
香港國安法實施後，「身有屎」的「職工盟」去年

10月宣布解散，惟至今已近5個月其社團註冊依然未
見取消。根據條例，如任何註冊社團或獲豁免社團其
後自行解散，則在解散前屬該社團幹事的人，須在不
遲於解散生效後1個月屆滿時就該項解散以書面通知社
團事務主任，該通知須由一名或多於一名在緊接解散
前屬該社團幹事的人簽署。社團事務主任接獲任何上
述通知後，須在解散生效的日期之後，在切實可行範
圍內盡快將該社團及其分支機構取消登記及從根據第
11條備存的名單上刪除。
雖然「職工盟」名義上已解散，但警方的調查一直

持續。保安局表明，一個組織及其成員犯下的罪行，

其刑責不會因解散組織或成員離職而抹走，警方會全
力追究任何涉嫌違反國安法及其他香港法例的組織及
人士。
日前，警方根據《社團條例》第15條，向「職工
盟」現任及前任等骨幹成員發信，包括「職工盟」主
席黃迺元、副主席鄧建華、司庫鍾松輝和在囚的李卓
人，要求有關人士在指定限期內，回應一系列問題及
提供相關資料，包括組織運作、過往活動、收入來源
及開支、與屬會及外國或境外組織的聯繫等。根據
《社團條例》第16條，條例對每名幹事或管理該社團
的人均有約束力，如獲送達書面通知的人，沒有遵從
有關通知的規定提供資料或提供虛假、不正確或不完
整的資料，均屬違法。

李卓人吳敏兒涉違國安法被還押
目前，同為反中亂港組織「支聯會」頭目的李卓

人，因被控干犯香港國安法被還押，同時因非法集會
案正在服刑。而「職工盟」前主席吳敏兒也因涉「串

謀顛覆國家政權罪」被還押。
消息人士指，警方要求「職工盟」提供收支情況以

及與外國或境外組織聯繫等資料，相信警方正就「職
工盟」多年來涉勾結外部勢力及收受政治「黑金」，
擾亂香港或其他違法行為的指控展開進一步調查，而
「職工盟」的屬會亦在警方調查範圍之內。
另外，李卓人的妻子鄧燕娥出任董事的「亞洲專訊

資料研究中心」，同樣自1994年起合共收受美國、德
國、挪威等西方組織共1.18億港元撥款，聲言是「支
持亞洲的勞工運動」。隨着「職工盟」宣布解散，
「亞洲專訊資料研究中心」亦巧合地宣布同時解散。
消息指，鄧燕娥已於去年9月低調離港前往英國，懷疑
是試圖規避執法機關的追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攬炒派前西貢區議員葉子
祈去年5月在巴士上拒戴口罩，除與好言相勸的乘客和車
長爭執外，更向警員訛稱患焦慮症及呼吸困難，但其後在
區議會上承認不滿政府的防疫措施才如此做。他被票控違
反「口罩令」，另被控誤導警務人員、公眾滋擾及故意阻
撓巴士司機3罪。案件昨在觀塘裁判法院續訊，裁判官杜
浩成指車廂的閉路電視片段顯示被告當時從容不迫，看不
到有呼吸困難，直斥他是騙子，並指被告想藉被乘客拍攝
其沒戴口罩的影片來宣揚對政府防疫規例的不滿，遂裁定
他全部控罪罪成，還押至3月3日判刑。
杜官在裁決時指出，被告的精神科醫生報告沒顯示他向
警員聲稱的焦慮症，也沒提及他有呼吸短促問題，另從巴
士車廂的閉路電視片段顯示，被告當時從容不迫，看不到
有呼吸困難，反而表現冷靜，神態自若，認為他是謊稱被
乘客責罵感到焦慮而需要脫口罩紓緩呼吸急促，直斥他是
騙子。
杜官又指被告脫下口罩後被乘客指責犯法，他卻認為別
人無理取鬧和「幼稚」，惟其他乘客是因為被告在疫情肆
虐下沒有依例戴口罩才指責他，有乘客亦因為他沒有戴口
罩而提早下車，但被告卻表示不知其行為影響到別人，必

然是「講大話」。

誤導警呼吸困難 宣揚對防疫不滿
杜官續指，被告全程堅持不戴上口罩，包括他與乘客爭
論時，有乘客舉機拍攝，他亦拒絕戴上口罩，亦沒有利用
充足的機會下車。認為被告就是想藉被乘客拍攝其沒戴口
罩的影片來宣揚對政府防疫規例的不滿，這與他想借影片
來宣揚抗議政府的防疫規例，在區議會上的說法一致。此
外，被告行為使處於密閉空間的乘客感不適，他仍堅持不
戴口罩或離開，認為是故意令他人不適，滿足公眾滋擾罪
的定罪元素。
現年27歲的被告葉子祈，被控於2021年5月7日，在登
上或身處公共交通工具時，或在進入或身處港鐵已付車費
區域時，違反 《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第599I章沒有佩
戴口罩。他另被控的3罪指，於同日在將軍澳隧道796C
巴士上沒有履行佩戴口罩的責任，對公眾造成滋擾，而這
種疏忽的後果是危害公眾的健康與舒適；在巴士轉乘站提
供虛假資料，即表明有合理理由不佩戴口罩，意圖妨礙或
拖延達到公正的目的，以企圖誤導警員；及故意妨礙、阻
撓或分散司機的注意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警方國安處本周二（15
日）拘捕撐暴歌手阮民安及其前舅仔，指其涉嫌於網上
討論群組發表具煽動仇恨政府、警隊及司法，慫恿大眾
杯葛接種疫苗的言論，又被踢爆以支援被捕黑暴「手
足」為名搞「眾籌」斂財自肥，將大部分款項用來吃喝
玩樂和賭錢。其中阮民安昨日被警方落案控告一項「作
出具一項或多項煽動意圖的作為」罪，押上西九龍裁判
法院提堂，暫無須答辯，法庭拒絕阮民安保釋，下令阮
須還押至4月14日再訊。控方表示，不排除增加控罪及
加控其他人士。
被告阮民安（41歲），報稱任職藝人，昨日下午由

警車押解到庭應訊。他被控的一項「作出一項或多項
具煽動意圖的作為」罪，指違反香港法例第200章
《刑事罪行條例》第 10（1）（a）條，於2021年9月
26日至2022年1月21日期間 （包括首尾兩日），在
香港作出一項或多項具煽動意圖的作為，即在Face-
book及Instagram發表陳述，具意圖引起憎恨或藐視香
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或激起對其離叛；激起香港居民企
圖不循合法途徑促致改變其他在香港的依法制定的事
項；引起對香港司法的憎恨、藐視或激起對其離叛；
及/或引起香港居民間的不滿或離叛。
辯方律師昨替阮民安申請保釋，控方表示反對，並
申請將案押後8星期，以待警方作進一步調查，包括
檢查被告的手提電話、銀行紀錄、生意文件等資料，
不排除稍後會增加控罪及加控其他人士。
裁判官鄭念慈應控方要求，拒絕被告保釋申請，並將

案件押後到4月14日再訊。被告保留每8天申請保釋覆
核的權利，下周五（25日）進行保釋覆核。至於阮的
20歲姓黃前舅仔，則獲警方批准保釋候查，4月上旬再
到警署報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2019年 11月2
日，攬炒派在維園發起的非法集會演變成騷亂。
警方當日於灣仔莊士敦道及分域街交界拘捕10
名男女，當中8人被控參與暴動、身處非法集結
時使用蒙面物品及無牌管有無線電通訊器具共3
罪，去年初在區域法院提訊後，全部獲准保釋候
訊，其間不得離港。一名被控3罪的29歲女被
告，前日（16日）早上11時被發現在赤鱲角香
港國際機場企圖離港，涉嫌違反法庭保釋條件，
並有意圖潛逃，被警方拘捕，即日押送東區裁判
法院提堂，被法庭撤銷擔保並還押。

違保釋條件 還押候審

據悉，在機場被捕姓林女子，現年29歲，涉
嫌與2019年 11月 2日於灣仔區一宗暴動案有
關，並被控以「參與暴動」罪、「在身處非法集
結時使用蒙面物品」罪及「無牌管有無線電通訊
器具」罪，案件已於去年1月12日在區域法院提
堂，其後獲法庭保釋，其中一項保釋條件為不准
離港。前日早上11時許，林女被發現在香港國
際機場準備出境，涉嫌違反法庭保釋條件，入境
處通知警方將她拘捕，並帶上法庭處理，其後法
庭撤銷其擔保及還押候審。
資料顯示，2019年11月2日在灣仔暴動案中的
8名被告，分別為首案兩被告，包括時年23歲空
姐盧虹羽及46歲男廣告製作人王永森，同被控

參與暴動及藏有工具可作非法用途兩罪外，盧另
被控一項在身處非法集結時使用蒙面物品罪。次
案的5女1男被告為時年44歲的會計師馬志健、
25歲文員陳善衡、27歲文員林梓橋、24歲文員
陳梓欣、33歲客戶服務員劉素婷及32歲會計師
謝翠兒，他們同被控於去年11月2日在灣仔莊士
敦道與分域街交界一帶，連同盧虹羽、王永森及
其他身份不詳的人參與暴動。陳善衡、林梓橋、
劉素婷及謝翠兒另被控多一項身處非法集結時使
用蒙面物品。林梓橋再被另控一項無牌管有無線
電通訊器具罪。案件於去年1月12日在區域法院
提堂後，各被告獲法庭批准以原有條件1,000元
保釋，並須遵守不得離港等保釋條件。

涉暴動罪圖搭機潛逃 29歲女機場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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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工盟」主席黃迺元 ◆副主席鄧建華 ◆司庫鍾松輝◆在囚的李卓人。

◆「職工盟」的
油麻地彌敦道永
旺行會址，曾被
30 多個「黃工
會」作為登記地
址。

資料圖片

◆阮民安被法庭拒絕保釋，還押候訊。 資料圖片

◆案發當日爭論期間，有熱心乘
客向葉子祈提供一個未開封的口
罩，但葉子祈並無理會。

資料圖片


